附件2
分配名额
	序号
	单  位
	参评人数
	先进个人分配名额（2%）
	表扬人员分配名额（3%）

	1
	饮食服务中心
	423
	8
	13

	2
	物业管理中心
	269
	5
	8

	3
	公寓服务中心
	206
	4
	6

	4
	校园服务中心
	88
	2
	3

	5
	车辆运输中心
	58
	1
	2

	6
	幼教中心
（含揽幼）
	133
	3
	4

	7
	水电与维修服务中心
	78
	2
	2

	8
	接待服务中心
	136
	3
	4

	9
	教育超市
	26
	1
	1

	10
	天目湖校区后勤服务中心
	174
	3
	5

	11
	集团机关
	28
	1
	1

	
	合计
	1619
	33
	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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